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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目的在討論藝術本位的實踐特徵，如何想像文化創意教育中

的教師角色、課程發展與研究。我們發現，當藝術視為文化創意教育

的形式，學生於創作活動中參與文化再製與批判反思，作品可視為學

生積極參與自我與社會現實聯繫的建構過程。論述策略上，以文化創

意產業的國家政策為背景，批判職業取向的大學教育論述，並將藝術

視為文化創意教育的基本主題，闡述藝術如何影響文化創意教育的實

踐，進而提出「藝術本位」的觀點，說明教學方法論的意涵，提供有

別於職能導向的人才培育論述，想像以藝術本位的文創教育之實踐樣

貌。本文認為，在大學的文化創意教育應猶如藝術活動，學生從完成

作品中培養美感與轉化情感與社會議題的能力。由於創意關係到社群

評價，因此著重自我形塑與發展的社群評鑑。學校與教育工作者生產

的是能開展創作活動的場域。就藝術本位觀點來看，儘管不同科系對

文化創意的聚焦內容有所差異，但課程應是一組以創作導向的活動，

培養學生運用符號的生產文本（文創產品）與非文本（聯繫外界社會

關係與價值），教室則是調適社會現實（現有職業）與自我願望（想

像的混搭）的「角色建構場」，多模式素養則構成文化創意的基本與

進階的能力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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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Bas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Education
Tzong Sheng D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based concepts into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education, and how to image teacher characte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in these discourse. We discovered, 
art as a cultural and creative education form with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during student activities for their creation. Creation 
as constructed process for students to active participate self-experience 
and social situation in their daily life. In the strategy, the present study 
positioning "art" as the core element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education 
and suggests that university-level cultural and creative education should 
resemble artistic activit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finished 
works, students would be able to cultivate their aesthetic sense, while 
also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draw on and transform the power of their 
emotions, and to address social issues. Given that creativity is connected 
with evaluation by the community, emphasis is placed on community 
appraisal that gives particular weight to self-expression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All of the“production＂undertaken b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ose working in education constitutes a potential fiel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activity. When an art-based perspective 
is adopted, while there will still be some variation between subjects and 
departments in terms of the particular aspects of culture and creativity 
on which they focus, for all of them, the curriculum should incorporate 
creativity-oriented activities that cultivate students＇ability to make use of 
symbolic production text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non-text 
outputs (linked to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values of the wider world). 
The classroom then becomes a location for role-building, which mediates 
between social reality (existing careers) and the students＇ambitions 
(“mashups＂of the imagination); multimodality comes to constitute the 
discourse of capability (both basic and advanced) for culture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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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起：從技術面的職能教育談起

根據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來看，文化創意的範圍涵括

了「15 加 1（其它）」的產業範疇，就教育面來看則是文史（如文化

資產等科系）、傳播（如廣播電視、出版、廣告、電影等）、藝術（視

覺傳達、表演、音樂、建築設計、工藝等）、科技（資訊、數位內容

等），「4 加 1（其它）」學門的綜合體。

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的論述中，教育的方向不外乎是環繞在

如何將傳統與創意、商業與藝術重新架構，建構出具有在全球具有競

爭優勢的國家（陳介英，2010），比較流行的說法就是「軟實力」。

知識與創意成為文化的政治經濟論述主體，教育則被視為推動創意經

濟的動能（林炎旦、李兆翔，2010）。

那麼如何從寬廣的面向想像「人才」，通常都從產業價值鏈中的

職業關係著手。比方說林炎旦與李兆翔（2010）在對文化創意產業人

才界定時，主要援引澳大利亞創意產業分類，就上述文化創意產業區

分為：在文化創意部門中從事文化創意的工作（如歌劇院的歌手）、

在非文化創意部門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如汽車產業中的設計師）、文

化創意部門從事非文化創意工作（如電影產業會計或助理）。上述從

現有產業分類的觀點來界定的人才培育，強調了不同學科學生的相互

整合性，產業內部的合作，並從中論述需求與能力之間的關係，置放

於大學專業教育的課程設定。

就業導向的教育論述成為主流，以職業類別進行工作分析萃取

「核心能力」，與「課程模組」論述就視為理所當然，具對應性與說

服力，如「證照」就把專業的有效性與能力的可靠性外顯化，用以象

徵入行門檻與等級，不僅轉換成社會控制，甚至轉進教育領域成為評

定教師教學績效的指標（張吉成、饒達欽，2010）。在此意義下，教

育則為專業化分流的渠道，課程則為就業任務能力的打模工具，就業

把能力論述轉入現有職業的樣貌中。換言之，教育某種程度受經濟、

企管或財務等學科論述支配，對未來「可能性」缺乏想像力，侷限在

現存、傳統的工作實踐形式中（Tynan, 2006）。舉例來說：數位轉換

了傳統出版的能力論述，建構新的職業型態（數位取代鉛字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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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發展中的職業卻排除在已存在的就業型態證照之外，等到就業市場

發展成熟（量變）後，才再轉入教育與社會的文化再生產系統（質變）

中。

職業作為教育目標的終點，正符合市場力量需要，但發展到極

致，教育的多元性反而在「論職」的論述系統中趨於主流，忽略多元

目的下「闢業」的教育實踐，1 像是強調融合社區發展、培養想像力、

人文陶冶、多元文化、回歸經典等教育實踐，當沒有於現有「職業」

系統中對應出現時，很可能在課程總表的格線之外。因此這裡憂慮的

不是市場力量本身，而是市場力量的唯一性，這唯一性使教育中核心

能力論述的去多元化。反觀 Lucy Kimbell（引自李明譯，2010：56）
為英國藝術協會構思出「工作方式」（way of working）一詞，表示

「聚焦於人們真正所思或所做的事，而不是正式的職業或在某

個產業中的位置，這是一個不同的起點」。

就此來看文化創意法中指向的跨產業界定，在概念上應為「X ＋

X……」等互動產生的變化，畢竟專工化的科系組織某種程度已滿足

符合市場需要，此一概念在教育本質上，不會也不應該是指涉現有職

種。相反的，鼓勵我們從職業論述中出走，尋求一個「創造力」的教

育過程。而教育家在此過程中，就是一個創意與藝術的工作，尋求新

觀念、鼓勵自我實現的追求。

有學者曾對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科系進行比較研究，從「文化」、

「創意」與「產業」三部分探討其課程的形貌與論述，辨析出三種框

架的能力論述（鄧宗聖，2010a）：文化類課程強調把歷史轉化為創

意可用的資源，產業類課程則強調經濟政策、市場需求、產品傳散到

行銷供應等產業行為，儘管不同系所在規劃上各有偏重，但相較於創

 
1 臺灣坊間出版了一本《棄業日記》，作者買買氏（筆名）於前言中列出並

反省自己當前的人生公式「出生→上學→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
→上班→退休→進棺材」，於是決定棄業流浪，探索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可
能。《棄業日記》對「就業」的反動，某種意義上是表達了當前工商社會
對人們「學習即工作」的秩序安排的反思，這也可做為本文寫作思考的一
個非學術性的例證，表徵當前職業做為教育實踐的社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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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類課程則差異甚小。相反地，創意牽涉到文化資源「轉化的能力」，

各系間差異與爭議的焦點相當程度集中在「如何轉化為創意」的層

面。

綜合上述，文化創意的教育在學院課程的地位與角色、基本教育

原則，都是需要辯論的主題，這涉及不同的價值體系與差異的社會選

擇（Kerlan, 2009）。本文思維的延伸就從此點出發，將有別於職業教

育的論述，從「藝術」的角度切入，分別從「教育理念、評鑑方向與

教育勞動」，闡述藝術如何影響文化創意教育的實踐，進而提出「藝

術本位」的觀點，說明教學方法論的意涵，提供有別於職能導向的人

才培育論述，想像以藝術本位的教育樣貌。

貳、承：藝術作為文創教育的基本主題

一、教育理念：把文創教育當作藝術品——美感與轉化能力

鄧宗聖（2010b）指出，目前臺灣以文化產業或文化創意為名的

科系，皆強調「創意」的重要性，將過去藝術、傳播、設計相關科系

對生產媒材工具 2 學習視為一種「轉化能力」的培養，但習得轉化媒

材，在文化產品上製造出的「微差異」為什麼就是一種創意能力？卻

鮮少說明。但就此來看，創意並不是褒貶由人的抽象概念，相反的，

它依賴媒材的操作與使用，透過個體來做創造性的表達，但同時也受

限於媒材提供表達的可能性。

關於「創意」的教育有許多說法，但就「目的」來看，一方面強

 
2 從 McLuhan（1994）的觀點來看，媒介是人的延伸，任何一種媒體都與從

我們身體感官中得到釋放，並成為另外一個媒體的媒材。舉例來說，口語
文字取自了我們內在思想，並可轉化成為一種書寫寫作的媒材；書寫文字
取自過往的記憶中的事物形象，並可轉化為正式教育或學校系統得以建構
的媒材；印刷文字與書籍取自作者的書寫文字、後續可轉化為數位電子數
位的文本媒材；攝影取自過往的瞬間的影像，並可轉化為透過編輯與剪輯
的虛假影像之媒材；電影取自景觀中的空間，並可轉化為電視或其他藝術
形式的媒材。因此在傳播與藝術領域對於媒材工具的認識與理解，有助於
後續作創造性轉化的混搭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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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實現自我潛能，因此著重自我表現的獨特性與差異性，但另一方面

卻強調要做有助於社會發展或變遷的建設性創造，因此側重與環境間

關係（陳昭儀、吳武典、陳智臣，2005）。前者傾向學生的潛能激發，

後者傾向社群與環境之倫理關係與應用。

就此來看，「創意」無法脫離所屬社會群體、產業與文化的評價

而存在。每個教育機構內學生成員，都有其所屬的文化與知識資本，

因此，如何從轉化這些既有的資本，在其社群價值中是具「創意」的

作品，進而擴散創意氛圍，或外連到產業層面提高附加價值，在文化

層面中成為一種體驗多元生活、提升生命品質、形塑新文化都是與之

共生的價值（詹志禹，2005）。因此如何在教育活動中處理學生參與

其原屬社群、發揮創造力的「內在動機」，那不是職業教育能處理的

課題。相反的，藝術與美感的教育提供這種可能性。

楊深坑（1980；2009）就曾以「美感教育如何發揮人格陶冶功能」

為題，探討美育如何能適應社會變遷的新策略。他強調，「美感教育」

過去在古典時期取材於藝術，但仍強調做為一個「人」而非役於「物」

的「批判精神與意識」，關照整體生命之實踐。但在後現代社會情境

中，消費社會的感官主義、影像氾濫、文化多元，使得精緻文化不再

是美育的唯一媒材，如何「培養學生對自然與人文環境的感受力」，

容忍並欣賞各種文化與意識形態成為美感教育的出路。藝術的角色，

在這裡是通往美育的一種途徑，也可以說是中介美育發生最重要的媒

材。

根據上述，在古典時期「藝術」內含批判性思考的精神，只是當

商業支配力量進入後，削減了它作為美感教育主要素材的地位。稱之

為「藝術」者，同時包含自我理解以及參照整個社會文化歷史的建構，

藝術作品本身做為一種理解人性與生活世界的媒介，美育則透過藝術

作品中的人類情感，探索自我內心的世界。楊忠斌（2009）強調，教

育本身就是一種感動，美感教育的範疇又大於藝術教育，人類感性生

活的教育皆屬之，故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產物可以多用有美感敏銳度的

教材，美感經驗不僅是一種對文化世界的觀察，更能提升對環境的責

任，以及新意義的創發，不僅擴展對自我、人性與生活世界的理解，

更有助於全人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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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角度，教育過程可視為美感活動，教育本身就該生產「創造

性活動」，在討論與思辨時，自我理解、意義架構與對社會關照於焉

形成，「教育」本身可視為師生共創的藝術作品。如同溫明麗（2009）
所言，教育具美學的本質，在師生互動的生命交流中，多面向地展現

「自我成長的理性思辨、相互提攜的感性顯現、爭鋒相對的辯證對

話」，師生如藝術家般地共同形塑教學活動。

總體來說，使用「藝術品」一詞隱喻教育過程的獨特性，在師

生「共創」的脈絡下發展「創意」，則是面臨不同社會情境與不同需

求的互動結果，就如對媒體素養的需要是在媒體社會中才逐漸浮現

的，而使用並生產媒體訊息對商業空間進行「文化反堵」（cultural 
jamming）的「創意」行動（凸顯媒體隱藏的訊息），才能被理解。

故對創意的需要，並非一直都清晰可見或靜止不變，當師生面臨的社

會文化條件有差異時，創意的需要也會跟著改變。

使用「文化創意」這個「轉化物」的是「人」，因此處理的對象

也是人，學生就扮演這個預設使用群組的挑戰者，學生個別差異就構

成教學情境複雜性，教師如何因應個別差異隨時調整策略，並且讓彼

此能夠欣賞與合作則是一門藝術。文化創意的教育若缺少對深刻美感

體驗的需要，任何「文化創意」只不過是陷入一個個發展「可操作、

複製」的模式之誤解。據此，文化創意的教育理念，是以培養美感、

陶冶人格為基礎，美感教育成為文化創意人的通用能力，而各種藝術

中使用的媒材及其活動，則是根據差異的社會與文化需要，進而促成

文化創意表現特殊化的一種途徑。

二、評鑑方向──文創社群的自我形塑

評鑑教育實施，是教育者有勇氣思辨選擇的變革過程，使教育目

標變得具體可行。面對創意能力的多元與多樣性，牽涉到價值取捨，

如強調傳承、還是創意能力與模式發展等，因此思辨預設的認識論有

其重要性（Darras, 2009; Lauret, 2009）。

我們看待文化創意教育成品就猶如藝術作品般，「再現人生與自

然關係形式與內容的創作品」（陳朝平，2002）。我們的學生能將

與社群聯繫的「感情與思想」透過媒材使用，轉化為可感知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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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寫實、或寫意、或表徵社會規範與價值，在模仿自然與人生中創

新思想。換言之，文化創意教育活動的產出，本身就是藝術的創作

行動。

陳新轉（2009）觀察當今教育環境，多追求功利、實用與制度化

的效率、公平，強調「進步」的競爭關係，以「功利」價值區隔課程、

教師與學生，如就業、證照等目標誘導師生做為教與學之動機，老師

則受學校秩序（學習規範、考核、獎懲）與績效支配，追求自我發展

與自我實現的個性與情感，在環境中壓抑與克制。當教育成員難以用

審美態度導正偏差的理性觀點帶來的偏誤，教育活動在處理師生互動

時，怎能不去服從權威、追求績效、講求規矩與標準，如此又如何期

待教育活動多一些自由想像、主觀、感性，追求創新與超越的精神享

受，以美感、情感的角度看待學生的活動。

社會對感性與理性的界線有著牢不可破的印象，理性如工程師般

代表標準化、嚴謹邏輯，感性則如藝術家般地執著、熱情。但朱宗慶

（2012）強調，工程師與藝術家的差異並不大，彼此同樣在「創作」

中「自我檢視、探索、不停對自己的概念進行論述與試驗」。在此意

義下，感性的論述側重關心周遭的感知能力、探索與夢想，理性的論

述則表徵一種實踐態度與方法，在教育過程中，彼此之間相輔相成並

非據於一把量尺的兩端。這裡主要是強調藝術的表現結果，並非獨立

存在，而是不同環節交互作用的結果，創作本身就沒一定的規則，不

同方式都可能有很好的結果，因此可以體會發散式思維，具有開放式

的解決思維，但表現媒材本身就是有限制的，因此無論是聽覺、視覺

或觸覺等，那是一種聚斂性的決定與選擇，在限制中充滿創意（高震

峰、陳秋瑾，2002）。沒有依賴固定定理與公式的學習，就容許想像

力與判斷力的發揮。

但該如何評鑑？ Kerlan（2009）認為架構文化藝術的教育需要較

長的時間或是特定時間地點、當下經驗，比方說推動特定的構想或計

畫，如長達一年的駐校藝術家或文化機構的合作關係，但踏出校門之

後對於參與的各類成員而言（老師、學生、機構）留下什麼？有哪些

改變？這方面的長期研究並不多見，也極需改變。Kerlan 某種程度將

文化藝術的教育視為具有實驗性質，「長期、個案式」的分析，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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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考慮情境差異與影響的評鑑方式。

綜合上述，這裡以 Darras（2009）提出的觀點為底圖，描繪出文

化藝術教育的 3 種教育社群與評鑑方向：

首先，工具性的文創教育：文化創意產業的內容構成當代休閒娛

樂的核心，若考量到文化創意教育的社會目的，是針對休閒娛樂而發

展，那麼如何發展相關應用能力（社會網絡、電影、遊戲、設計等），

培養資訊豐富具判斷力的文化消費或自由時間的參與者，則成為重要

的方向。如此，就能清楚辨識哪些是適合或不合時宜的教學目標與實

踐能力。臺灣目前強調技術與職業面向的文創教育，多以此為方向發

展，這也是當今最主流的意識形態。

其次，批判性的文創教育：雖不否認文化創意產業帶來智力、精

神與享樂主義的提升，但是會關注到「象徵性權力的鬥爭」，文化藝

術的教育提供學術知識及判斷工具，有助於學生為未來社會區隔的遊

戲做實踐，以社會學觀點作為一種評鑑，理解菁英文化如何建構、如

何提升文化資本、文化差異的影響等，透過文化藝術的教育，批判性

地理解象徵性的生產過程與議題。臺灣以社會學取向的相關系所，如

傳播、教育社會學等則側重此一面向。

最後，創造性的文創教育：此一取向強調學生成為有社會實踐力

的藝術家。就此來看，如何透過「藝術教育」鞏固並發展創造力，並

發揮社會影響力，是評鑑的重點方向。這種影響評鑑可放在評鑑媒介

的代理機構（如學校）上，理解以文化與藝術為本的教育，在學生所

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環境下，體現了何種影響，在創造過程中

是否會以批評、質疑的投入角度來考量。臺灣目前以藝術類型的系所

較側重此一面向。

綜合上述，文化創意的教育評鑑，涵蓋了價值選擇、對話、規劃

執行、自我檢視的反覆動態歷程，涉及有形（如文化政策下的社會目

的）與無形（文化資本）的因素，最為關鍵的離不開實踐者的差異信

念與價值。借用 Stankiewicz（2009）的觀點來說，不論是文化、創意、

藝術、教育，還是文化創意教育，這些都屬於「場域」，由實踐者及

其利益攸關者界定學生符合何種社會目的、需要何種學習經驗、在經

驗中能發展出何種能力、給予社會大眾何種專業特質與形象等。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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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來看，不同文創教育者自身所依持的文化資本，無形中影響教育實

踐的組構，跨領域對話與論辯，關鍵地形成內部自我評鑑的論述，教

育成員的多樣性與多元性，將構成學生多元互相學習的場域，形塑學

生主體對「整合能力」的認知結構與情意，在交付社會進行外部評鑑

前，凝聚關於此依教育社群共識的形象與特質。

三、教育勞動──學校與教師生產開展創作活動的場域

Gray（2009）曾用你（學生）∕我（老師）∕我們（自我探索

與分享過程中形成的團體）的課程設計，闡述教育是一個文化視野的

差異發現與交融過程，透過藝術活動的體驗與實踐而加以實現。換言

之，教育者在設定觀察主體與客體時，已經提供了觀察的意向性，在

此過程中領會與感受意義之所在。

Howkins（李明譯，2010）提出「創意生態」的觀念，用生態學

的隱喻說明個人與環境的關係密切，每個人都有創意的潛能，因為

「思考是創意的正式工作」，從家庭到社會機構，要提供的是利用「既

有想法」產生「新想法」的環境，儘管他人對這種努力未必了解，但

也會對這些表達能量提供支持，在過程中自由地質問、顛覆或重建自

己所構想的關係世界。

若同意 Howkins 從生態學來看文創教育，這種演化論的觀點，強

調個人的創意能力在不同環境中會適應與演化，學習是個人化與多樣

化的行為，因此教育提供的不是「想法」，而是「想要表達」想法的

環境，如何激發出想要實踐點子與想法的自發行為，「如何為創意提

供適合場域與生活方式」，這才是值得去思索的問題。林建福（2010）
就指出，想法的形成有賴於在生命過程中的「親身體驗」，重視表達

形成，有益於「情緒覺知」，可以成為「創作源頭」，口語、肢體動作、

詩詞、書信、舞台表演等成為為所「感」而「想」的表達媒介。

借用 Gates（2010）的島嶼隱喻，認為文創教育者間的差異性就

像是群島般（archipelago），每一個教育者可能來自不同學門，猶

如獨立的島嶼般，因其個體的欲望、興趣與需要，長成獨特的景觀

與其複雜性。群島隱喻，同時包含集體與個體的諸多面向，要讓島

嶼之間相通而非在學校文化中成為獨立的孤島，那麼「協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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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inquiry）就如同島與島間的「橋」般構築聯繫又保持

獨特性。

對 Gates（2010）而言，「協同研究」是提供一組機會，透過解

決問題的實際對話起點與開始，協同研究的組構單位不需要大，教師

個體在組織團體時形塑了集體認同。協同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創造

對話與學習關係的環境，藉此挑戰傳統專業教育中的「專家模式」，

並且在社群中分享並建立起建構教育環境的責任與承諾。

「群島」隱喻相當適合去想像文創教育的發展，畢竟「文化創意」

的新概念是建立在過去諸如藝術、傳播、設計、文學、文化歷史等舊

有的學門基礎上，如果「文化創意」一詞的出現，沒有透過跨學門協

同研究的教學實踐，那麼其專業發展將會面臨認同的危機，「文化創

意」也只會是沒有實質內涵的曇花一現罷了。「課程」不應誤以為是

一門學科內傳授技能的系列活動，相反的，它是提供探究（inquiry-
oriented）的場域，依據我們自己信念來行動，象徵我們想要的生活

方式以及我們想要成為的人（Short, Harste, & Burke, 1996）。至此，

教師的勞動生產，不會只有課程綱要與教材，更是在此過程中審慎思

辨：如何生產一個引發探究心靈與行動的活動環境。

用劇場的綜合藝術來比喻，意即強調同時保有個人的獨特與創

作（演員、燈光、音樂等），又必須能夠協同與研究。表演藝術大

師 Stanislavsky 曾建立一個容納教室、排演場、佈景工作、縫紉與辦

公室的「工作室」，把一切願意研究所謂「史坦尼夫拉斯基」表演體

系的人集合到這裡進行研究工作（瞿白音譯，2006），這個「工作

室」蘊含著教育實踐的基本概念，就是「研究、協作」（瞿白音譯，

2006）：演員從分析角色、掌握內在情感到發展合理的角色的構成過

程本身就是一個需要透過閱讀、觀察、排演、反思等加以「研究」。

現實生活上，工作室的經費也不是單靠演出收入，演員們也會依靠家

庭作業與春種秋收的土地工作，冬季從事戶外演出畫布景、縫服裝、

製作模型等加以「協作」。這對 Stanislavsky 而言，舞台上緊張的氣

氛是無法建立藝術上的真誠合作，田間合作中心胸會開朗、體力勞動

中關係會和諧。這已非單純建構成知識傳遞的校園，教室也只是一個

為作品工作的聚會場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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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文化創意強調對感受性的轉化與生產，學生對教育環

境的認同，不僅是純粹認知上的過程，更涉及到從學校活動中親身體

驗中感受重視真、善、美的價值，無論是學校空間上的展示與整體氛

圍、同儕或師生間在教室內開放的發表、對話與接納不同觀點等，在

認同與模仿的情緒下，學生自然就樂意敞開心靈與世界接觸，接受教

師群的指導。就此來看，學校要生產的不僅是「課程配置」而已，而

是一個創意環境，裡面包含「前台與後台」：創造一個與社群觀眾接

觸的前台，使創意具有應用的對象性；而不同教師組合的「工作室」

才是激發學生創作能量、方法與協作的修煉後台。當然這不是說「工

作室」能取代現代「學校」的課程體系，而是要凸顯出劇場後台內，

創作本身就是一個協同研究、製作的過程，甚至為一個生活方式，為

創意生態做一註腳，並為以藝術本位作文創教育實踐的觀念做一起

頭。

參、轉：藝術本位的教育觀

「協同研究」若是一種文化創意場域的理念，那麼如何讓每一個

文創教育者不再受到科學教育中客觀、孤立的影響，反之能在文創實

踐中協同研究則是本章探討的主要課題。這裡將使用藝術本位的觀點

來說明幾個文創教育實踐上，應會顯現出來的重要特徵。

一、學生能力：文本與非文本的生產過程

藝術本位不只是一個教學法，而是一個世界觀。我們耳熟能詳的

「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建立

在解決生命中遭遇到的問題（Tracie, 2002）。在此哲學基礎上，任何

學科都可以透過提問來發展較高的思考技巧，但這僅僅是在教學法的

層次。

Rolling（2010）分析藝術本位研究（arts-based research，ABR）
的本質，致力在藝術實踐的可能性上去為一般教育實踐與學習者發展

而生產的「新課程」取向。藝術本位的研究有別於藝術資訊的研究



77論藝術本位的文化創意教育　鄧宗聖

（arts-informed research），關心形式如何形塑內容，相反的，它以

實踐為基礎，關心藝術創作的過程、產品、脈絡等支持性的活動，誠

如 Eisner（2008）所言，藝術本位是一種質性研究的軟形式。像是藝

術教學者反思，如何帶領學生如何從解讀「超現實主義」的藝術作品

找到觀點，又如何在分析歸納的過程中發現可支持應用於平面設計的

法則，構思創作思考與實踐的教育歷程（彭阿善、陳俊宏、嚴貞，

2008）。

Mardirosian 與 Belson（2009）就曾試論述藝術本位是一種兼顧

語言、非語言，提升記憶與喚起情緒並且透過符號系統建構意義與理

解的活動。教師可以透過藝術為本位的活動，如角色扮演、視覺劇場、

腳本製作等使用身體符號或視覺符號的方式來建構知識，如將社會正

義的議題在藝術活動中生產出來。

藝術本位強調「符號系統的整體運作」而非單一符號，如文字主

宰認知意義，但未能察覺依賴語言符號在傳遞情感、表達自我的侷限

性。藝術活動可視為一種具有解放製造語言的霸權傳統的潛能，如在

讀者劇場中已沒有威脅方式挑起禁忌話題的討論，通過藝術活動（如

比喻、故事、美術、攝影、詩歌、音樂、戲劇、舞蹈）代理，在分享

中探索情感、理解社會中對自我的認知或焦慮，並且想像替代性的現

實並寫入新的可能性（Lawrence, 2008）。

Lawrence（2008）強調，技術理性的學習過程具有侷限性，通過

藝術的學習是強調「探索」、「體驗」與「變革」通過，人們可通過

舞蹈，戲劇，詩歌，音樂，文學，電影，視覺藝術等非正式學習方式，

接近並探索自己的情緒，情感領域對社會正義等諸多社會實踐議題亦

具有影響力。人與世界的互動經驗，可以轉化為千言萬語，也可以轉

化為音符或圖像記號。近年來教育研究企圖逐漸擴大學校、教和學的

合法化範圍，研究社群也在方法上去「標準化」，推向「多元主義」。

如Bresler（2010）就強調藝術活動是一種培養「質性研究的心智」

（habits of min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因此設計一次校園美術館的

參訪之旅，要求學生從此環境中挑選兩件藝術品進行約 30-40 分鐘的

體驗，之後並要說明自己如何觀察、描述細節、以創新的方式描述詮

釋作品（文本），並且針對藝術品旁不同社會位置的人（藝術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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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館館長、買作品的人等）提出一連串的問題（非文本），從提出問

題中確認興趣並做深入理解，培養探究能力。

Keifer（2010）則將普遍的視覺文化視為一種建構性別身分與位

置的一種形式，於是在教學活動中，利用網路藝術來表現社會正義，

批判的內容包括特權、壓迫、同性戀權利、揭露剝削現象、社會及環

境責任等，從瀏覽一些網站的範例中思考議題的複雜性，理解藝術家

使用的一些手法（文本），並帶領學生在 Google Doc 中重新編輯、

繪製、定位，實踐公共的參與機制，在 Google Doc 的新媒體介面中

不斷新生的行動集合體、共同挑戰並改變壓迫有害的社會實踐（非文

本）。

當代藝術表現不再僅侷限於藝術品的形式美或風格美之追求，轉

而邁向更多社會文化的探究與反思，呈現許多的重要議題（例如：性

別議題、環境污染、數位科技等）（張家琳，2009）。在此意義下，

藝術本位的研究與實踐，不外乎考慮生產「文本」與「非文本」的兩

類範疇：前者關心如何建構處理電影、錄像、敘事、繪畫、音樂、舞

蹈等各種類型的文本；後者則處理諸如與公眾聯繫的互動的社會性問

題，像是如何將議題呈現、如何傳散並與公眾溝通等，這使得網路媒

體、互聯網等議題逐漸重要（Eisner, 2006）。

綜合上述，無論教育現場是教室、博物館、畫室、攝影棚等，

產製文本的實踐使學生能將個人表述與作品創造之間建立更直接的關

係，但學生產製文本更具體的貢獻，不僅僅是完成作品，而是看學

生在完成作品後，能承擔了什麼樣的責任，作品能介入進入自己的生

活、社區等社會空間，建立起何種文化環境，在未來還能為文化創意

教育提供何種服務？教師則把從「文本」產製到「非文本」的社會關

係建立與實踐，當做一個獨特、完整歷程來看待，關心那現場發生的

事，已形成未來教學上的個案與議題，從微觀實踐中構成對學生能力

發展的論述。

二、教室空間──自我反思形構的場域

在職業教育中，教育工作者已經想像了一系列的角色規畫以及能

力培養藍圖與腳本，在此前提下的課程規劃與評量則成為監控的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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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對於「角色」的改變與新發展在框架下顯得多有限制。然則，

這原是社會群體對教育機構擁有實用功能的期待所作的自我設限。但

很多文化創意工作者是不斷嘗試建構新的角色與可能性，像是劇場型

態的選擇，如街頭、小黑盒實驗劇場、鄉村巡演、多媒體劇場等，儘

管一些核心概念的角色不變，如導演、演員等，但就實質差異卻可發

展出不同角色間的工作與合作方式，或說新的工作角色加入。

在藝術本位的教育實踐中，師生之間的互動是一個持續承諾

「生活探究」的發展，師生間的師徒關係，目的是在自我反思的過程

中，增加個人與專業間的意義聯繫，教師在分享權力的過程中也會

鼓勵學生自我激勵，這引導向新的教育型態與實踐（Guyas & Keys, 
2009）。人的轉化成為教育目標之所在，透過教育場域中「否定自己

與學習突破」以提升自己身心靈的高度，不斷的自我形塑（鄭黛瓊，

2011）。換句話說，生活探究既包含繼承傳統的文化面向，以及解決

特定問題的創意面向，但上述兩種面向需要透過思考主體來加以詮釋

與分析，而教育過程則是喚起獨特的主體性。

何文玲與嚴貞（2011）就把藝術與設計的課程當作「實務研究」，

將大學藝術系學生的創作過程視為一種自我發展的個案，觀察並訪談

其「自我」的主體發展過程，讓學生描述自我與作品之間的關係，在

五個個案中，研究者強調其創作內容皆與自己的生活（如女孩心中想

抓住青春）、興趣（如社會價值為人們打造面具）、環境（如社會議

題的關懷）有關，花費最多時間的也就是「找主題」，在此過程中回

復缺乏的自主性與自信心，轉化自我的主體於作品中。

Ellsworth（2005）強調，教育中美感經驗帶給我們的禮物，並非

教我們關於知識的種類，而是在探索「知的過程」（knowing）中遭

遇圍繞於各種解釋（encompasses explanation），藝術作品展示的不

是「說了什麼」，而是把我們安置在探索過程的「中間」（midst of 
knowing），使之能被「感受」（sense-able），美學經驗如同「成為

自我」（experience of the learning self）。創作上的主題發展，其實也

就是一個成為「我」的主體發展，在此創作過程中與自我串連起來，

而後進行「再詮釋」、「再設計」、「再定義」的深刻情感中，教師

則進一步協助其展現對文化與社會議題的感觸與想法，對創作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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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思考。

Sanders（2006）就把博物館比喻為研究工作站，不僅涉及到簡

單的蒐藏客體，選入展示客體時的政治性或社會意涵，就涉及其社群

及其認同。換言之，無論是強調藝術活動的蒐藏、再現、創造或討論，

在此過程中的諸多行動承載了行動者的社群價值。胡寶林（2009）則

把學校比喻為社區，把一個班級的友伴互動，視為社區，於是利用「參

與式設計」，也就是帶領設計系的學生，從溝通磋商中獲悉彼此對校

園學習環境的問題及需求，進行校園環境改造，實踐「將學問回歸到

生活的整體，走出教室就處處是教室」信念，把校園放入社群期待，

用設計所學的專業行動，轉變處處是教室的共融學習場域，把大樹變

教室、榕蔭變討論平台，不必每堂課都依賴投影圖像，設計系的學生

也在此知的過程中，建構自己的創意人格。

就此來看，文化創意若強調文化繼承與創意的可能，那麼「繼承」

的概念，就離不開創作者及其社群的自我認識，而「創意」則是在自

我認識的反思認知下，才有可能實現。綜合上述，創意需要障礙才具

有可能性，教室內師生的文化主體間的交融與反思實踐，有助於主體

在自我轉化的文化過程中，發展出屬於社群認同價值中的創意貢獻。

這裡談的自我形構，同時指出了個人存在的公共面向，社會與文

化的價值涉入則成為文化創意生產的條件之一。因此，個人絕非孤立

而存而是在「反思對話」中有了當代的意義。文化創意的教室空間，

創造的就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反思對話及其進入在地對話的可能性。

換言之，每一個學生的遭遇，都可以是反思對話的一個起點或說一

個事件，在創作生產前促成具「合作性的知識建構」（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讓學生理解到創作活動本身就兼具產製者

的願望及建構其成為思想主體的地方（Jack, 2010）。

綜合上述，「自我」的形成既在已存的歷史與文化脈絡中「賦

予」，同時又在對話、反省、行動與創造中「更新」。因此教師的教

室任務，最為關鍵的就是使學生能為自我的探究與更新的主體，發展

彈性的教室氣氛，透過提問發展成為自我的問題核心並以行動解決問

題。於是，讓每一個參與的學生有機會去做關於個人作品及其扮演角

色的決定，幫助學生能在作品中跨越學科界線與個人的意義，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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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強調反思的行動，鼓勵並給予機會彼此分享、分析專業見解、

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相互學習中定義自己。

三、多模式素養

我們可以看到報紙、廣播、電視、網路或正在發展的行動通訊系

統，正以各種混搭的可能變化並組成新型態的新媒體。在政治與經濟

系統對促成數位環境的推波助瀾下，新世代的學生很快地能接觸或接

近使用不同的媒體型態與資訊。

就此來看，新媒體提供了無圍牆的教育環境，像是學校系統內會

發展遠距教學、數位學習、數位典藏利用等教育活動，但社群媒體的

發展，如網際網路上的搜尋引擎（google search）、部落格（blog）、

網路電視與影音（youtube）、臉書（facebook）等，不僅改變傳統的

學習行為與社群形成，如網路的教室、社團，並重新定義過去以實體

學校空間的師生互動的「教室」，數位環境下的影音與網路媒體中介

了社會學習，多媒體環境使「教室」更加無所不在。換言之，教室並

不侷限在學校，教學不只是關心認知的發展，它可以是任何一個透過

展覽、表演等所創造出來的地方（Ellsworth, 2005）。

據此，學生在此多媒體、新媒體的環境下可能已潛移默化地接

受各種符號語言的資源，如電影的鏡頭語言、產品中的設計語言、工

藝品中的美學元素、行動媒體帶來如簡訊般的短薄語言等。這些流動

於社會互動間的符號，Kress（2010）稱之為「符號資源」（semiotic 
source），而每一個稱之為媒體的載具（包含前述說的新媒體），可

視為一種「模式」（mode），意即人類感官延伸的空間。像是電視延

伸視覺、廣播延伸聽覺、行動媒體延伸社會網絡神經般地，提供這些

符號流動組合的空間，提供不同溝通的形態、機會與可能性。

各種媒體分別給予文字、聲音、視覺等感官語言存在的機會，在

社會性的人為目的下，媒體有了各自的命名（如影片），內部再分化

為不同的類型（廣告、戲劇、紀錄、音樂電視等），內容包含多元多

樣的符號組合，提供人們所屬生活世界的詮釋與意義。多元媒體型態

已經架構出「多模式」的生活世界，當每個人都開始習慣使用這些「多

模式」（multimodality）的媒體時，文創教育要在使用者基礎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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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想像新的「設計」與「安排」使用的社會情境，實踐中反思提煉出

對不同社會團體「有意義」的使用方式（Kress, 2010）。

李雅婷（2010）以美國林肯中心學苑推展「藝術教育方案」

（Arts-in-Educaiton）為例，指出無論是視覺、文學、戲劇、音樂，

這些作品都是一種「敘事實踐」，透過問題做為「探索線」，認同參

與者的先備知識與經驗，在對藝術創作的探究中反思生命經驗，並鼓

勵轉化行動方案，意即，同樣用多元的表達媒材，編劇、創造舞蹈、

結合服務學習植栽社區花園、結合人文方案組織提供社區流浪人士的

衣物提供機制等，可以從個人到社會中文化、政治等範疇內，建構自

我言說的能力培養，在多元說故事的敘事行動歷程中，發揮想像力使

新舊經驗接合，故事則可視為以學習者經驗為基礎而開展、建構的意

義。

賴玉釵（2011）則以「敘事」為基礎，透過「媒介寫作概論課」，

將語言（聲音、文字表達的文意，如隱喻）、圖像（視覺形象的客體）

到圖式化故事（將零碎情節建構成完整樣貌）視為一種與構成作品文

本（聽覺與視覺元素）之交流的美感歷程，也可以轉入創作的歷程，

因此在教學實踐上，以電影文本為方向，邀請學生們們自行推薦影單

中得知，從學子們偏好的奇幻題材，理解文本結構中語言、圖像與圖

式化故事的相互構成與意念表達，從參與自我對美感反應與交流歷

程，建構自我在符號資源使用上的多模式素養。

多模式的訓練基本上強調的就是「設計、組織與社會脈絡的聯

繫」。有研究者就在新媒體環境發展的脈絡下，建議要讓學生從事

的技術，概念和歷史問題要相互聯繫（Haynes, Mandel, & Robillard, 
1998），結合多模式的概念，我們可以想像 4 年的課程形態：第一

年專注當代文化創意環境問題並從工作室中練習多模式的媒體技能訓

練；第二年則以個人為主軸，解決系列問題，如自我、個人的表達、

身分的性質等來自不同社會與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自我觀察與反思，發

展以理解與探索「符號資源」應用的反思之旅。第三年則可著重在不

同藝術或設計家如何使用媒體整合社會議題，如生活世界中的政治、

經濟、教育、社會、文化等不同社群如何「創意地使用媒體」以解決

問題。第四年則致力於為個人和社會問題的整合，使學生有足夠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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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使用的概念地圖，進而能獨立地去設計，以滿足他們的創作需

要。

誠如朱全斌所言，「創意的教育要在跨媒體的教育中實踐」（引

自周佩霞、馬傑偉，2011），文化創意模糊了過去媒體間的界線，在

多模式素養中，跨媒介的創作意味著沒有不能更動的權威。在向內尋

找自我特點、向外整合的過程中找到自己在社會的位置與角色，塑造

「存在的特色」。綜合上述，跨模式素養可以視為一種文創教育的基

礎能力，每個學生在「我到我們」—認識自我與社會議題的學習旅程

中，選擇了符合自我特色與興趣的差異位置，自我定義並組織從多模

式延伸出來的技能與應用情境。

綜合上述，多模式素養一方面反映符號的多樣性，同時也反映

使用主體的多元性。符號資源的探勘、使用與再生產，應以學生為主

體，以不同的生活經驗與環境與基礎，緊扣其生活議題並強調個人反

探討與反思。學校的訓練提供創作的機會，將其生活脈絡中的導入作

品生產，使其作品更社會反省與文化洞察力。在多模式素養的養成過

程中，離不開批判與創造兩個階段：批判性地觀看他人的作品，有利

於深刻理解產製者的使用符號資源的經驗與觀看世界的方式，創造作

品，則鼓勵自我從接收者的位置中解放出來，促使創造意義並給予深

刻解釋。換言之，藝術本位的文創教育需多模式素養來做批判性的轉

換。

肆、合：未來展望

職業取向的文化創意教育，預設「社會對人的要求是什麼」，於

是把人變成社會所期待的東西。本文倡議藝術本位則強調探問「人對

社會的期待是什麼」，於是透過創意的行動，把社會變成人所期待的

樣子。這就像當每個人使用的「臉書」（facebook），其介面呈現的

不是像報紙、電視等媒體組織編輯出的「一個樣子」，而是由自己社

會關係網絡，合作編輯出的「多個樣子」。

批判職業教育論述之目的，是冀求想像其他可能的教育論述。在



84 　第 105 期

這裡，建構具有「參與感」的社群，是文化創意教育者的使命，在此

過程中帶領學生理解文本與非文本的生產過程，從反思自我與社會的

關係中探索社會需要的文化創意，並訓練跨領域、媒介的之多模式素

養。每個學生都是在「自由組合」中自我形塑與自我評鑑，激發出合

作的熱情，這些發生在校園的故事，才能進一步論述出文化創意教育

的具體形象。

從環境面來看，文化創意的教育既需要正式場域，如學校來集結

創作群，同時也要有非正式場域，如美術館、劇場與博物館等文化場

域，提供自由參與及組合的社會關係。在生活中的所到之處建構「類

學校與職場」（如 C. G. Society）之混搭環境，有利於創作群的形成

與大眾參與（鄧宗聖，2010a），影響力可能更甚學校或職場等單一

場域。

從行動面來看，創意的思考與行動往往來自於對生活周遭深刻的

體驗與體悟，捨棄製造忙碌、作業式的學習環境或許能孕育「熱情」。

文化創意的教育者本身就要具有創新反思與實踐的能力，在學校由下

而上地進行課程革新與環境建構。同樣地，藝術為本位的學習者，時

時刻刻都在想像、計畫著「作品」的發生與發展，在「創作」為主軸

的學習實踐中，透過研究與分析發展個人的評判標準，在動手做的過

程中激發想像力。

總體來說，藝術本位的文化創意教育，可說是「橫向」的思考與

關聯實踐，意即在生活世界中為各種看似不相干的事物，透過「我」

或「我們」來加以設計與組織，進而建立起「關係」的創造活動。誠

如漢寶德為創造力所下的定義：「一種活力、一種生命力，就好像孕

育下一代一樣，藝術家都有創造的衝動」，據此，文化創意展望的教

育：走近看，是一雙雙熱切、專注於創作發展的眼神；走近聽，是句

句充滿情感、動人的言語；走遠觀，是包容各種想像實踐的夢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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